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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慧盈
電話：08-7360330#515
傳真：08-7379423
電子信箱：a00254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文圖字第11304024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878641_11304024300_1_4878641_11304024300_1.jpg、

4878641_11304024300_1_4878641_11304024300_2.pdf)

主旨：函轉「2024第21屆浯島文學獎」徵文比賽訊息，敬請惠予

協助宣傳並鼓勵所屬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金門縣文化局113年1月23日金文圖字第1130000632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「2024年第21屆浯島文學獎」徵件自113年6月1日至7月1日

截止，徵件類別為長篇小說組、散文創作組兩類組，總獎

金為110萬元。

三、徵件資格:

(一)不限國籍種族，主題不設限，惟作品內容需涉及金門元

素(舉凡人、史、事、物、時空背景等相關連結元素，內

容至少達全文四分之一以上篇幅)，撰寫文字必須以中文

繁體正楷創作為限。

(二)作品必須未曾在任何形式的平面和網路媒體全部或局部

發表，包括個人部落格、臉書，嚴禁抄襲及代筆，一經

發現，取消得獎資格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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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本獎前屆單一文類獲首獎者，本次不得報名同一文類。

四、投稿方式:採紙本方式報名，稿件一律以「掛號」(或快捷)

郵寄，應徵多項者，請分別封裝掛號郵寄，詳情請至金門

縣文化局網站(https;//cabkc.kinmen.gov.tw/)瀏覽。

五、以上徵文訊息，請協助於貴機關發布公告，至紉公誼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高國中及特殊學校、本縣各國小(不含崇華)
副本：本府文化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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